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文件

宁波市财政局
甬外经贸资促〔2010〕36号         

                     
关于印发宁波市优质外资项目奖励资金
和市县两级联动招商活动补助资金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外经贸主管部门、财政局，市级有关部门：
现将《宁波市优质外资项目奖励资金和市县两级联动招商活动补助资金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宁波市优质外资项目奖励资金和市县两级

联动招商活动补助资金实施办法

为规范优质外资项目奖励资金和市县两级联动招商活动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一、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

市财政从外经贸扶持政策资金中安排500万元，用于优质外资项目的引进奖励和市县两级联动招商活动资金的适当补助。优质外资项目是指符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列鼓励类目录和符合我市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项目，包括符合我市产业规划、产业带动性强的外资大项目等。市县两级联动招商活动是指被列入市外经贸局市县两级联动招商计划，由市外经贸局牵头组织或协助策划方案、邀请客商，支持各县（市）、区开展的各类境内外招商活动。

二、专项资金的用途

优质外资项目奖励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引进过程中的项目促进、赴境外项目推进、配套基础设施资金补助等。市县两级联动招商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招商活动的筹备、组织策划、宣传推广、会场租用、重要客商接待等相关工作。

三、专项资金的奖励（补助）条件及标准

（一）优质外资项目

1. 先进制造业

经批准总投资在1000万美元以上，且外资股权占比50%以上的先进制造业项目（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外资占比不限），或外资增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落户奉化市、宁海县、象山县、海曙区、江东区及江北区的项目总投资在500万美元以上）。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先进制造业项目，其总投资或外资增资额在500万－1000万美元，奖励6万元人民币；总投资或外资增资额在1000万－3000万美元，奖励9万元人民币；总投资或外资增资额在3000万－1亿美元，奖励12万元人民币；总投资或外资增资额在1亿美元以上，奖励15万元人民币。

2.生产性服务业

经批准总投资在5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且外资股权占比50%以上（总投资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外资占比不限）。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总投资在50万－200万美元，奖励5万元人民币；总投资在200万－500万美元，奖励8万元人民币；总投资在500万美元以上，奖励10万元人民币。

3.世界500强公司及行业龙头企业

新批准成立由世界500强公司（以上年度财富杂志公布为依据）投资的项目、行业龙头企业（由市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投资的项目，以及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项目，同时必须是独立法人（非分公司），且外资股权占比50%以上。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项目，引进一个世界500强公司项目，奖励15万元人民币；引进一个地区总部或行业龙头企业，奖励12万元人民币。

上述资金的奖励对象是指项目落户地的责任单位。

同时符合上述多项条件的以最高项给予奖励。

（二）市县两级联动招商

市县两级联动招商活动，是指由市外经贸局为主举办、两个以上区域参加的境内外联动招商活动，或由某一个县（市）区为主举办，市外经贸局协助策划活动方案、邀请客商的境内外联动招商活动。对由县（市）区主办的市县联动招商活动补助额度，将根据联动招商活动的主题、规模、活动举办地点、成效等综合情况，按活动实际支出费用的30%标准确定，一项联动招商活动最高补助10万元。

四、项目申报要求、审批和资金划拨程序

（一）项目申报要求

1.优质外资项目

⑴项目信息报送：各申报单位要及时报送在谈外资项目信息，对于申报优质外资项目奖励资金的项目单位，其申报的外资项目必须是至少在申报前三个月已列入市外经贸局在谈项目信息库里的优质外资项目。

⑵项目单位申报：在企业合同、章程得到批准二年内且外方资金到位50%以后申报。项目责任单位于每年10月底前向市外经贸局提供由项目申报单位填写的《宁波市优质外资项目专项资金奖励申请表》（附件1）、《宁波市优质外资项目专项资金奖励汇总表》（附件2）、外资企业批准证书、企业合同章程的批复、工商营业执照及由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申报世界500强项目、行业龙头企业和地区总部项目须另附说明材料。

2. 市县两级联动招商活动

县（市）区主办单位必须在每年10月底前向市外经贸局申报，并提供《市县两级联动招商活动补助资金申请表》（附件3）、招商活动方案、招商活动总结和经费支出报表。

（二）审批和资金划拨程序

市外经贸局会同市财政局及时对各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核定后，由市财政局按规定下达补助资金。

五、资金监管

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如实上报有关项目资料和信息，积极推进项目进度，不及时上报外资项目信息或未能按工作目标要求推进项目的单位，将视情取消其奖励资格。优质外资项目引进后，三年内非正常原因撤资的项目，将扣减当年奖励资金。奖励经费和补助资金必须严格按规定的范围使用，对弄虚作假、违反规定的，要收回资金，同时视情节轻重，取消该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申报财政专项资金资格。

六、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宁波市优质外资项目专项资金奖励实施办法》（甬外经贸资促〔2008〕106号）同时废止。本办法由市外经贸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宁波市优质外资项目专项资金奖励申请表

      2. 宁波市优质外资项目专项资金奖励汇总表

3．市县两级联动招商活动补助资金申请表

附件1

宁波市优质外资项目专项资金奖励申请表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外资股权比例
	       %

	项目概况

及

进展情况
	

	项目批准时间
	       年      月     日
	实到外资情况
	          (万美元)

	所属类型
	先进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
	世界500强
	行业龙头

	
	
	
	
	

	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核准奖励金额
	         （万元）

	县（市）区外经贸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财政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1. 申报材料须提供合同章程的批复、企业批准证书、工商营业执照、验资报告等的复印件； 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须另附相关说明材料；

    2. 核准奖励金额由市外经贸局审核后填写；

3. 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由市外经贸局留存，一份由市财政局留存。

附件2
宁波市优质外资项目专项资金奖励汇总表

	申报单位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实到外资
（万美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实到外资
	       万美元
	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核准奖励金额
	万元

	县（市）区外经贸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市外经贸局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由市外经贸局留存，一份由市财政局留存。
附件3

市县两级联动招商活动补助资金申请表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活动名称
	

	协办单位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活动情况概述
	

	支出费用
	           元
	核定补助金额
	         元

	市外经贸局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1. 申报材料还须提供活动方案、活动总结、费用支出清单等相关材料；

    2. 核定补助金额由市外经贸局综合审定后填写；
3. 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由市外经贸局留存，一份由市财政局留存。
主题词：经济管理  外资  资金  通知
宁波市外经贸局办公室         2010年5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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